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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於有需要時會對本須知作出修訂， 

恕不另行通告。 

如有查詢，歡迎於辦公時間致電本堂辦公室 
（電話：2457-4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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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注意事項 

婚禮前一年內 1. 留意場地、時間運用及佈置須知 

2. 繳付婚禮費用 

婚禮前六個月起 1. 開始草擬婚禮程序表 

婚禮前三個月起 1. 往香港婚姻登記處辦理手續 

2. 遞交婚禮程序表予本堂審核(初稿) 

婚禮前一個月 1. 留意婚禮綵排內容 

 2. 通知攝影師攝影安排 

 3. 遞交《婚姻登記官證明書》 

4. 遞交婚禮程序表予本堂審核(出版稿) 

婚禮前七天 1. 留意其他注意事項 

 2. 閱讀誓詞 

 3. 遞交《婚禮使用停車場登記表及擬借

用物資及婚禮攝影師登記表》予本堂。 

婚禮後  請郵寄交回婚禮問卷 

 

有關婚姻登記官證明書： 
 本堂於香港婚姻登記處之註冊編號為『156』。 
 遞交《擬結婚通知書》前，請先檢查內容(中、英文名)

是否正確無誤。【包括個人資料、父母親姓名。】 
 婚禮當日簽署婚書之簽名樣式，應與登記時的簽名樣式一

致。倘若遺忘了，申請者需自行前往先前辦理《婚姻登記
官證明書》申請之香港婚姻登記處查詢。 

 新人、雙方主婚人若不懂簽名，須於不遲於綵排日通知本
堂辦公室，以作適當安排。（蓋圖章或打手指模均會被視
為有效） 



  

婚禮跟進須知: 
 
一． 申請人須於結婚日期前不少於一個月，但不多於三個月前

自行到香港婚姻登記處辦理有關手續，並須不遲於綵排當

日遞交《婚姻登記官證明書》予本堂。 

二． 遞交予本堂前，務必檢查清楚有否錯誤。如有任何更正，

請往香港婚姻登記處辦理，因法例上本堂不能對《婚姻登

記官證明書》作出任何修正或更改。 

(注意：按本港法例，香港婚姻登記處發出之《婚姻登記官證明書》

有效期為三個月，婚禮須於有效期內舉行，否則該證明書將作廢。

如欲於逾期後再舉行婚禮，必須重新向香港婚姻登記處申請。) 

三． 請參照《借堂婚禮須知》內之「婚禮程序表樣本」擬定婚

禮程序表。本堂核批婚禮程序表約需一星期的時間。經本

堂同意後，方可付印。 

四． 版權處理 
1. 聖經經文：《官話和合本》、《新標點和合本》、《現

代中文譯本》及《和合本修訂版》之版權乃屬香港聖經
公會所有。一般情況，婚禮程序所使用之經文數量有
限，無需事先申請版權使用許可。 

2. 凡在婚禮活動中所涉及之經文、詩歌或其他版權使用問
題，本堂概不負責。借堂之申請人應自行向有關版權持
有人申請使用許可。 

五． 倘若申請人申請延期或取消婚禮，本堂有權不發還所繳費
用。延期須重新申請，須要重新繳付費用。本堂不會對有
關申請作優先處理。 

六． 本堂為提高借堂舉行婚禮之質素，新人請於婚禮後填寫及
交回婚禮問卷乙份，可以郵遞方式交回本堂。 

七． 申請人須不遲於婚禮舉行前七天，將「婚禮使用停車場登

記表、擬借用物資及婚禮攝影師資料登記表」交回本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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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  程 婚  禮 

停

車

場 

入  場 下午 1：30 

離  場 下午 4:30 
下午 5:30 

(附設茶會) 

新

娘

房 

入  場 
週六下午 1:30 

週日下午 1:30 

離  場 下午 4:00 

禮

堂 

入場佈置 

冷氣、燈光、音響開放 

週六下午 1:30 

週日下午 1:30 

離  場 下午 4:00 

副 

堂 

入場佈置 下午 3:00 

冷氣、燈光、音響開放 下午 3:00 

完成茶會、收拾場地 下午 5:00 

離  場 下午 5:15 

溫馨提示：婚禮大概於一小時內完成，故各項程序不宜繁多。建議

主席領會或致謝宜簡潔，而證道時間亦宜只佔 10-15分鐘。 
 

場地安排 

1.  禮堂： 

 為敬拜上帝的場所，當日亦為共證婚盟的地方，極其莊
嚴。 

 有關佈置及攝影之安排，申請人必須將本堂之場地使用
規則通知佈置人士及攝影師，並籲遵守。 

 主禮嘉賓之座位安排在聖壇上(共四張座椅)。 
 詩班員可在聖壇台階位置獻詩;小組獻詩則只可站於聖

壇側鋼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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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副堂： 

可借用之物資請參閱「擬借用物資及婚禮攝影師資料登
記表」。 

 

3.  停車場： 

 借用時間為婚禮或茶會前一小時至婚禮或茶會後半小
時。 

 申請人之親友如有碰撞、損壞其他車輛，須向管理員或
本堂辦公室職員報告。申請人須代其親友作出合理賠償
給受損車主或司機。 

 停車場閘口 2.3 米(約 8 呎)闊，超過此闊度之車輛不能
進入，敬請留意。 

4.  其他場地： 

本堂內教育中心之場地及設施，於婚禮期間均不開放，
敬請留意。 

 
設備使用 

1. 音響、燈光及冷氣：請勿自行開關或調較前述所有設備。
如有需要，請聯絡本堂職員。 

2. 鋼琴：不得移動鋼琴位置。 
3. 聖經、詩本、禮儀本：為本堂崇拜時使用，請多多珍惜

愛護，並不得擅自拿走。 
4. 長椅、木桌、聖壇上各傢俱：未經許可，不得擅自移動及

站立其上。 
5. 本堂可借用物資：請參考「擬借用物資及婚禮攝影師資

料登記表」。 

6. 鮮花：聖壇、婚書檯，或接待檯上之鮮花佈置，申請人
均需自行預備（本堂恕不提供）。 

7. 任何經許可移動之設施，當婚禮完畢後請搬回原位。 
8. 如有其他需要，必須於婚禮一星期前以書面通知本堂辦

公室申請，否則恕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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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理 
1. 所有攜來之婚禮或茶會相關用品或食物，於婚禮或茶會

完畢後須一概帶走或妥善放置於指定垃圾桶內。 
2. 申請人須清理花童、來賓等散發之花瓣及程序單張及帶

來之物品；遇有特別污漬或穢物，務請清潔妥當。 

禁止事項 

1. 不得存放任何物資於本堂，如有發現將視作廢物處理。 

2. 不得在禮堂及副堂內拋擲紙碎、放彩條「拉炮」、金粉
或噴化學物品。(本堂建議花女撒出較大塊的絹質花瓣) 

3. 嚴禁在禮堂內飲食(包括咀嚼香口膠)、更換尿布或餵飼
嬰孩。如需協助，請與本堂辦公室職員聯絡。 

4. 不得在禮堂任何範圍派發食品或飲品，包括作為致送親
友作紀念品等，敬請留意。 

5. 嚴禁於本堂範圍吸煙或飲酒。 

6. 嚴禁於本堂範圍派發未經本堂批准之傳單、進行任何未
經本堂同意之收費、籌款活動或任何非法，或一切反基
督教之活動及宣傳。 

其 他 
1. 若在結婚典禮當日，遇上惡劣天氣，天文台於婚禮舉行

前兩小時仍懸掛黑色暴雨訊號、或八號風球或以上，婚
禮活動暫停。新人須與本堂辦事處協商，另擇日期舉行
婚禮。該日期必須在《婚姻登記官證明書》發出後三個
月之內。 

2. 凡借用本堂舉行婚禮者，如破壞上述規則，又不接納本
堂教牧、職員勸告，本堂有權終止婚禮之進行。敬請留
意。 

3. 因使用不當導致借用設備或場地等損壞，申請人須按照
該物件或設備之時值及本堂之維修行政費賠償。 

4. 在借用場地期間，若不幸有出席活動者在本堂範圍內發
生意外導致傷亡、或遭遇各類損失、無論是法律上或金
錢上的責任，概由申請人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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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禮綵排 

1. 婚禮綵排日期及時間均由本堂編排，通常會在婚禮日期
前約一個月進行。本堂職員會預早通知申請人。 

2. 綵排時間一般在一小時三十分鐘左右完成。 
3. 本堂有可能會安排數對申請人一起綵排。 
4. 綵排地點於本堂禮堂進行。 
 

婚禮綵排出席者 

1. 必須出席者包括:新郎、新娘、伴郎、伴娘、新娘父親（或
其代表）、司琴、花童、婚禮統籌人等。 

2. 其他建議出席者:婚禮主席(或主禮)、佈置統籌等。 
 

婚禮程序 

婚禮開始 
1. 序樂：司琴彈奏音樂 

2. 進入禮堂：主禮嘉賓、新郎、伴郎依次隨證婚牧師進入禮
堂。各主禮嘉賓就座，新郎及伴郎站於聖壇前（講道台
前），等候婚禮的開始。 

(備註：伴郎於婚禮開始時準備4份婚禮程序，以供新郎、
新娘、伴娘及伴郎在婚禮進行時使用。) 
a. 證婚牧師燃點紅蠟燭後，邀請會眾起立迎接新娘。 

b. 司琴彈奏結婚進行曲，花仔、花女、伴娘、新娘挽著父親(或

其代表)的左手依次步入禮堂。 

(本堂建議花仔、花女可拋絹質花瓣，以便清理。) 

c. 步入禮堂的腳步只須一步一步慢慢向前行，以自然大方為

宜，眼睛望著聖壇十字架。前者行得慢，後者就要慢；前者

快，後者卻不用快。 

d. 新娘步行至會眾席第一行時，新郎趨前一小步，向新娘父親

或其代表鞠躬表示尊敬，並主動伸出雙手，致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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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新娘父親(或其代表)鬆開新郎的右手，並握著新娘右手，交

給新郎。新郎用右手接過新娘，然後新娘右手挽著新郎左手

手臂，二人一起步向聖壇前。花女、伴娘、新娘、新郎、伴

郎、花仔(花仔、花女亦可返回座位)，由左至右依次排成一

直線，面向聖壇。新娘父親(或其代表)則回到座位上。 

3. 宣召： 

   主禮牧師宣召，然後邀請主席協助帶領婚禮各項程序。 

4. 唱詩、祈禱、讀經、獻詩、講道： 

   各項程序依次進行，花童之父母亦可以在唱詩後，帶
孩童返回座位。 

 

證婚進行 

1. 證婚牧師會站在台上面向一對新人。新郎要先向伴郎取得
婚戒，放於口袋內，新娘可將花球交給伴娘。在證婚過程
中，若有需要伴娘可上到聖壇協助新娘整理裙紗。 

2. 宣告結婚意願：牧師向新人詢問結婚意願，新人只須簡單
回答：我願意/我們願意。 

3. 締結婚約： 

a. 彼此許願：當牧師邀請新人步上聖壇彼此盟誓許願
時，新人轉身，面對面，手拉手。新郎、新娘先後盟
誓許願。 

b. 交換信物：新郎、新娘彼此為對方戴上婚戒。 
新娘先除下手套，伸出左手，手背向上，新郎用左手
手掌托著，繼而在牧師掌上拿取婚戒，將婚戒戴在新
娘左手無名指上。之後新娘穿回手套，然後用左手托
著新郎的左手，在牧師手上拿取婚戒，將婚戒戴在新
郎左手無名指上。雙方交換信物後，新郎可為新娘子
揭開面紗，親吻新娘子以示親愛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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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簽署結婚證書：新郎、新娘、主婚人及證婚牧師依次簽署

一式兩份之結婚證書。（簽署時可加插音樂節目） 

a. 新郎為新娘拉開婚書檯的右邊座椅，讓新娘先坐好，

然後新郎才坐在左邊座椅。 

b. 先由新郎簽署正、副本婚書，再由新娘簽署。 

c. 簽署後，新郎扶著新娘返回原來位置(跪墊前)，可面

向會眾。 

d. 新郎往會眾席第一行先邀請新娘主婚人上聖壇，並坐

在婚書檯右邊座位；繼而邀請新郎主婚人上聖壇，坐

在婚書檯左邊座位。 

e. 新郎主婚人先簽正、副本婚書，再由新娘主婚人簽署。 

f. 簽署後，雙方主婚人離座，新郎領他們回到台下座位

上。 

g. 牧師簽署正、副本婚書後，將正本套上絲帶或按新人

意願處理。如申請人於婚書套有另外安排，請於婚禮

前通知本堂職員，以便作出配合。 

h. 結婚證書正本由牧師手中交給新娘，新娘隨即轉交給

新郎，新郎便可將婚書交伴郎妥為保管。 

5. 婚姻宣佈：一對新人手拉手，牧師可按手在他們的手上，

然後宣告一對新人成為夫婦。一對新人此時可步落聖壇，

面向證婚牧師。 

6. 牧師宣讀經文勉勵一對新人。 

7. 牧師為新人祈禱求主賜福，新人以敬畏上帝的心一同禱

告，牧師可按手在他們的頭上。 

8. 親友祝賀：牧師邀請雙方家人站起來，接受會眾拍掌恭

賀，然後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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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婚之後 

    證婚完成後，主席可繼續餘下的環節。 
 

婚禮尾聲 

1. 唱詩：可選唱祝福或感謝上帝恩典的詩歌 
2. 祝福：由所屬堂會牧師/傳道或證婚牧師擔任均合宜 
3. 禮成：由證婚牧師宣佈 
4. 殿樂：新人二人手牽手，以輕快的步履步出禮堂 

 
婚禮後 

    新人步出禮堂後，出席婚禮的親友可拍掌歡迎該對新
婚夫婦回到禮堂。接受大家的祝賀後，新人可致謝，最後
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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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置之時間 

 2:30婚禮 

禮 堂 週六下午 1:30入場佈置 

週日下午 1:30入場佈置 

副 堂 

(茶會場地) 
下午 3:00入場佈置 

 

佈置之要點 

1. 不可於聖壇上作任何佈置。 

2. 本堂任何地方及設施絕對禁止使用膠紙(無論任何優質

膠紙或木紋膠紙)、雙面膠紙、金屬釘、噴漆、針、金屬

勾、金屬夾、氫氣球作佈置之用。如有違規，本堂會要

求立即停止使用，並向新人所屬教會反映及即時沒收其

保證金。 

(本堂建議可使用物料：寶貼萬用膠、絲帶、膠勾、膠夾、橡筋、

繩。) 

3. 不得移動禮堂內任何設施，如有發現，本堂會沒收其保

證金。 

4. 婚書檯、接待檯上及禮堂內的裝飾須自備。 

5. 禁止於副堂牆壁及假天花張貼或懸掛任何物品。 

(本堂可提供副堂台上或另一端之壁佈板予申請人使用) 

6. 聖壇上放置鮮花，其意乃奉獻予上帝，請勿以假花作代替。 

7. 請勿隨意移動禮堂及副堂之枱椅、展板或其他物品。如有

需要，請先與本堂辦公室同工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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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禮進行前 

1. 請婚禮統籌通知所有攝影人員於抵達本堂後集合，由本堂
職員簡介拍攝位置及須知。(申請人需於婚禮前將本堂攝
影須知派發給各攝影人員，避免引起誤會。) 

2. 本堂會派發「婚禮攝影人員」名牌。任何未領取名牌及聆
聽攝影須知者，不能離開其座位拍照。(本堂按申請人所
填寫的攝影人員數目而派發名牌，不得臨時申請) 

3. 婚禮極其莊嚴，所有攝影師必須穿著整齊，避免穿著背心
/短褲/帽(有特別需要者除外)等。 

 
婚禮進行時 

1. 以不妨礙婚禮之進行和會眾的視線為原則。(請參閱後頁圖示) 

2. 嚴禁攝影人員進入聖壇，只可在聖壇下進行拍攝。 

3. 攝影人員不得站在或設置攝影器材於紅地毯上進行拍攝。 

4. 若有違反堂規者，本會牧師或本堂職員有權即時暫停婚禮
禮儀，直至改善後方繼續進行禮儀；又本堂會向新人及新
人之教會反映，並沒收其保證金。 

 

婚禮完成後 

1. 婚禮完畢後，本堂可開放聖壇梯級供進行拍照留念，但不
能站於聖壇擺放聖桌之範圍。 

2. 攝影人員可用本堂的鋁梯進行拍攝，不得站在摺椅、膠椅
或長木椅上。攝影師請勿伏地拍攝，面斥不雅。 

3. 負責拍攝程序之人士應注意控制時間，避免超時交場。 
4. 申請人亦可使用禮堂大門外之梯級進行拍照，惟以不影響

本堂活動及其他使用者為原則。 
5. 攝影人員離開禮堂前，請將「婚禮攝影師」名牌交還本堂

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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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禮儀式前 

1. 新人到達本堂後，請新郎立即聯絡本堂幹事，最後覆核結
婚證書(正、副本)之內容是否正確無誤。 

2. 婚禮統籌到達本堂後，請立即聯絡本堂幹事簡介婚禮流
程。 

3. 婚禮統籌須於婚禮前十分鐘，邀請所有主禮嘉賓及男女雙
方的家長到新娘房集合，由證婚牧師或堂會傳道領禱。 

4. 婚禮前，請主席到講台宣佈以下事項： 
a. 婚禮進行期間請將手提電話等傳呼裝置關掉 
b. 禮堂內嚴禁飲食 
c. 除指定攝影師外，來賓請勿上前，敬請在座席上進行

拍攝。 
5. 婚禮拍攝程序開始前，請主席到講台宣佈以下事項： 

a. 拍攝時請勿站於聖壇擺放聖桌之範圍。 
b. 離場前請清理程序單張及帶來物品。 

其他注意事項 

1. 婚禮須準時於下午4:00完成一切程序，並準時離開場地。
工作人員須於下午4:00前協助清理妥新娘房及接待處的
物件。 

2. 本堂職員會提醒主席交場時間。當到達交場時間，本堂職
員會陸續關掉場內燈光及冷氣。 

3. 倘因事而臨時需延後交場時間，請即時與本堂辦公室職員
申請，惟本堂保留批核與否之最終決定。若超出預定時
間，本堂保留收取超時使用場地之費用，(費用以每半小
時計算，不足半小時亦以半小時計算)。 

4. 婚禮統籌須於離場前聯絡本堂辦公室職員，以便檢查場地
是否收拾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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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禮程序表樣本 

 

 

 

 

 

 
 

 

康廣榮先生 常青春小姐 
2013年 3月 16日 下午 2:30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尊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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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禮程序表樣本 
證婚：信義會牧師 講道（或訓勉）：XXX 

主席（或主禮）：XXX 主婚人：康福先生、常有財先生 

祈禱：XXX  司琴：XXX 

讀經：XXX 獻詩：XXX 

 

 

序樂          主禮嘉賓、新郎及伴郎進入禮堂          眾坐 

婚樂               新娘、伴娘步入禮堂               眾立 

宣 召             信 義 會 牧 師            眾 立 

唱詩                  【詩歌名稱】                  眾立 

歌詞 

 

 

祈禱                       XXX                      眾坐 

讀經                       XXX                      眾坐 

經文 

 

 

獻詩                       XXX                      眾坐  

【詩歌名稱】 

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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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禮程序表樣本 
講道（或訓勉）                 XXX                    眾坐 

證婚                    信義會牧師                 眾坐 

【詩歌名稱】  獻唱:XXX 

歌詞 

一般在簽署婚書過程中獻唱 

 

唱詩                  【詩歌名稱】                 眾立 

歌詞 

 

 

祝福         新人教會之教牧長執/信義會牧師          眾立 

禮成                 新人步出禮堂                   眾立 

 

 

 

 

 

備註：「殿樂．禮成」後即整個婚禮完成， 

 故此，「致謝」及「拍照」不宜放於婚禮程序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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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禮程序表樣本(建議) 
 

婚禮進行期間請將手提電話等傳呼裝置關掉 

禮堂內嚴禁飲食 

大會已安排攝影師，來賓及親友敬請留在座席上進行拍攝 

 
我倆衷心感謝您的蒞臨，敬請留步拍照 

 
新人致謝 

 
 

拍攝程序 
1.---- 

2.---- 

3.---- 

4.---- 

5.---- 

6.---- 

7.---- 

8.---- 

(如此類推) 
 
* 講道或訓勉 : 信義會教友使用講道;其他教友請使用訓勉 
* 詩歌:婚禮是崇拜之一，因此婚禮中只可使用讚美及感恩詩歌，不可使

用流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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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感恩禮之原委 

1. 按不同的原因，目前有主內信徒，一方面有需要在港外地
區或本港婚姻註冊處註冊結婚，但另一方面又希望能在教
堂中舉行具婚姻性質的禮儀，讓教會肢體及親朋能共證他
們的婚盟，分享他們的喜悅。作為教會，本堂願意祝福這
些信徒（如同其他在本堂簽署婚書，結成夫婦的信徒一
樣），借出場地以服事他們，使他們的婚姻有一個美好的
開始。 

2. 本堂接受經合法法律程序締結之婚姻為正式婚約，本堂亦 
相信任何信徒公開承認的見證是無偽的。因此，作為守法
的及倡導誠信的團體，本堂絕不能為已註冊的信徒舉行另
一次婚禮。 

3. 婚姻感恩禮的設立，正是要回應以上兩點。它讓有關肢體
可以重申其曾許下的婚盟，並為他們之間的愛情，在眾人
面前作見證和向上帝獻上感恩。與會嘉賓在此禮中，的見
證站於聖壇前立願的新婚夫婦，以誠信向對方締結婚盟，
及那份在眾人面前宣示的愛情。因為上帝保守他們過去的
相愛，並允諾賜福凡遵行祂心意而行的人。 

 

婚姻感恩禮之具體安排 
1. 由於舉行婚姻感恩禮的二人已成為夫婦，因此主禮牧師應

在致歡迎詞中讓與會嘉賓明白當日禮儀的性質。其中包含

下列行動： 

a. 見證新婚者二人在何時何地已註冊，並為此感謝上帝對他們

的帶領。 

b. 說明婚姻感恩禮是讓新婚二人重申誓言的意義，並呼籲與會

嘉賓為他們作見證及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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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於婚姻感恩禮並非婚禮，兩者在實際安排上有以下之不同: 

a. 一些象徵締結婚盟的環節，不宜在禮儀中出現，以免引起混

淆，例如交換介指、宣佈成婚等。 
b. 祈禱、講道、詩歌、宣告意願、彼此許願、祝福的內容亦需

須與當日處境一致，即重申之前的婚盟和一同生活的願望。 
3. 婚姻感恩禮並非一般的分享會，而是與婚姻有關之禮儀，

故此，本教會同意： 
a. 新婚二人可穿著結婚禮服進行禮儀。 

b. 新婚二人可於禮儀中彼此許願及重申之前的誓言。 

4. 除此之外，本堂建議： 
a. 在宣佈感恩禮開始時，新婚二人可邀請好友二人（一男一女）

先站於聖壇前，然後他們一同進入禮堂。與會嘉賓拍掌歡迎。 

b. 禮儀開始時之進堂樂及禮儀完結後之殿樂，不宜選取傳統的

婚禮樂章。 

c. 新婚二人可在禮儀進行中分享見證。 

5. 其 他： 

a. 申請人之教會及感恩禮當日主禮之牧師表示願意尊重本堂的

傳統，並遵守上列「婚姻感恩禮之具體安排」內1至3點的內

容後，本堂才會借用場地予申請人。 

b. 本堂可提供一份婚姻感恩禮的禮儀程序予申請人以作參考。 

 

 

婚姻感恩禮誓詞 

我╴╴╴謹在 上帝和眾人面前，向您╴╴╴重申我

們之間的婚盟，願遵 上帝的聖道，靠著 祂的恩典，無

論環境順逆、安樂困苦、富厚貧窮、健康疾病，一生愛護、

尊重您，與您同走人生路，至死不渝。求主聖靈幫助我。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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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郎誓詞 
 

奉上帝的聖名。我(新郎名字)與妳(新娘名字)

結婚，以妳為我的妻子，從今以後，我會謹遵

上帝的聖道，靠賴上帝的恩典，一生與妳同甘

共苦，愛妳，敬重妳，永遠對妳忠心。願三位

一體的上帝幫助我謹守這諾言。阿們。 

 

 

 

 

 

 

新娘誓詞 
 

奉上帝的聖名。我(新娘名字)與你(新郎名字)

結婚，以你為我的丈夫，從今以後，我會謹遵

上帝的聖道，靠賴上帝的恩典，一生與你同甘

共苦，愛你，敬重你，永遠對你忠心。願三位

一體的上帝幫助我謹守這諾言。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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